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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海 珠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海珠府复字〔2021〕199 号

申请人：陈某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9 月 1 日对广州 12345 政府

服务热线工单作出的办理情况答复（以下简称涉案答复），于

2021 年 10 月 20 日提起行政复议。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

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1.撤销涉案答复；2.责令重新办理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于2021年 7月 14日通过广州12345网络平台进行实

名投诉，将在广州市海珠区某家具城的某店购买到劣质沙发的问

题投诉到被申请人处，并提供了证据材料。工单投诉内容为：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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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28 日收到的新沙发，才一个多月，沙发表皮翻起皮屑，坐的

位置有变色，申请人与销售人员联系，但对方服务态度不好，至

今未解决问题。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9 月 1 日对申请人作出涉案

答复。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的处理结果。

一、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十四条规

定：“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，应当自

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并

告知投诉人。”申请人于 2021 年 7 月 14 日投诉，直到 2021 年

8 月 11 日被申请人才来电沟通。

二、8 月 11 日 10 时 32 分被申请人致电告知商家的调解方

案为各出 1000 元换新皮。申请人在电话中明确表示不同意，并

表示此结果是在投诉前商家与申请人沟通的方案，申请人不同意

才向被申请人反馈问题的。对此，被申请人表示再与商家进行沟

通协调。申请人当日收到投诉工单需要延期办理的短信。

8 月 24 日 16 时 15 分被申请人致电表示商家给出的方案不

变，申请人表示不同意。被申请人表示商家会上门做现场检测，

并告知申请人商家随后会跟申请人进行沟通，但商家之后并未联

系申请人。申请人翌日收到投诉工单需要延期办理的短信。

8 月 31 日被申请人致电申请人，表示商家已上门检测并断

定是申请人不正当使用导致沙发掉皮。商家的处理结果还是双方

各承担一半返修费用，申请人如不同意可以对商品进行第三方检

测，检测出问题商家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申请人明确向被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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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商家并没有上门检测，也没有证明是何种不正当使用导致沙

发掉皮的。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

条“需要进行检定、检验、检测、鉴定的，由投诉人和被投诉人

协商一致，共同委托具备相应条件的技术机构承担。除法律、法

规另有规定的外，检定、检验、检测、鉴定所需费用由投诉人和

被投诉人协商一致承担。检定、检验、检测、鉴定所需时间不计

算在调解期限内。”之规定，因要双方共同协商一致送检，申请

人在电话中明确表示这个投诉没完。

被申请人翌日通过短信答复：“商家同意您自行寻找国家认

可的检测机构对沙发进行检测，需让检测机构提供营业执照、国

家认定许可检测的证书给商家查看，商家认同该机构之后，再一

同见证取皮和检测。商家愿意全力配合顾客到正规的检测机构检

测，如是质量问题，商家愿意按国家三包该怎么赔就怎么赔给您；

如检测出来是非质量问题，顾客需承担检测费用，如需换皮，商

家表示需要顾客支付 1000 元换皮费用。承办人员于 2021 年 9 月

1 日 16 时 38 分联系告知处理结果，您表示同意办结工单，如商

家不配合检测，承办人员愿意继续跟进处理。”申请人从未在电

话沟通中表示同意办结工单。

三、被申请人表示商家已上门检测，但实际上申请人从未见

到有人上门检测，被投诉商家说谎，被申请人也没有调查取证。

申请人购买的沙发正常使用一个月内出现问题是不合理的，被申

请人没有依法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和调解。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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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三条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调解

中发现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线索的，应当自

发现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，并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

处罚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”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并未对在调解中发

现涉嫌违反法规的线索进行核查，被申请人行政不作为，未履行

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五条的法定职责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依法处理申请人投诉，程序合法，事实认定清

楚，适用依据正确

（一）被申请人依法履行了投诉处理的法定职责，程序合法

2021 年 7 月 14 日，申请人通过广州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反

映其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在广州市海珠区某家居城开设的店铺

（实为广州市海珠区某家具店，以下简称商家）支付 4980 元购

买皮质沙发，使用一个月后发现沙发出现掉皮及变色现象。12345

平台当日受理了申请人的投诉，并转交我局处理。经我局协商调

解，商家愿意配合申请人到正规的检测机构检测，如是质量问题，

商家愿意按国家三包进行赔偿；如非质量问题，申请人需承担检

测费用，如需换皮，商家表示需要申请人支付 1000 元换皮费用。

《广州市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第十七条

第（二）项规定：“热线实行事项限时办结制，承办单位应当按

照以下规定办理事项：……（二）投诉举报、求助、建议类事项，

自收到事项之日起 20 日内办结；……”第二十三条规定：“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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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发类事项外，承办单位在办理期限内无法办结的，应当在办理

期限届满前提出延期申请，延期办理以 2 次为限。办理期限为

20 日的事项，每次延期 10 日；其他办理期限的事项，每次延期

的时限和办理期限相同。”

我局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申请延期，延期至 2021 年 8 月 26

日，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申请第二次延期，延期至 2021 年 9 月

9 日。我局于 2021 年 9 月 1 日将处理结果通过 12345 热线系统

短信告知了申请人。

（二）涉案答复事实认定清楚、适用依据正确

我局找商家了解情况，商家提供了涉诉沙发《使用说明书》

《产品合格证》以及《检验报告》，《检验报告》显示沙发所检

项目符合 QB/T1952.1-2012 标准要求。商家将申请人沙发损坏情

况及图片反映给涉诉沙发工厂，工厂专业师傅认定沙发属于人为

损坏，并出示了涉诉沙发同等批次皮革的检测合格报告。经执法

人员调解，商家给出具体处理方案：需整套沙发换皮处理，费用

共 2000 元，工厂同意和申请人一人承担一半费用。2021 年 8 月

11 日，我局联系申请人，告知商家处理方案，申请人不同意该

方案。2021 年 8 月 13 日，我局进一步致电商家，商家表示沙发

损坏属于人为，除了换皮没有其他处理方案，同时商家表示愿意

配合申请人到正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，如是质量问题，按国家三

包进行赔偿；如是人为损坏，申请人需承担检测费用并承担沙发

维修费用 1000 元。8 月 24 日我局联系申请人，申请人同意检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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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商家尽快在涉诉沙发中取皮检测。2021 年 9 月 1 日，我局

通过办公电话将处理结果告知申请人，同时通过 12345 热线平台

短信发送处理情况。

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十六条“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经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同意，采用调解的方式处理

投诉，但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鼓励投诉人和被

投诉人平等协商，自行和解。”、第十八条“调解可以采取现场

调解方式，也可以采取互联网、电话、音频、视频等非现场调解

方式。”、第二十条“需要进行检定、检验、检测、鉴定的，由

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协商一致，共同委托具备相应条件的技术机构

承担。除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外，检定、检验、检测、鉴定所

需费用由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协商一致承担。检定、检验、检测、

鉴定所需时间不计算在调解期限内。”以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“未

制作调解书的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做好调解记录备查。”的

规定，我局采用电话调解的方式处理投诉，并促成调解方案。

综上所述，我局依法履行了处理投诉的法定职责，程序合法，

事实认定清楚，适用依据正确。

二、对申请人意见的回应

1.申请人通过广州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平台投诉，12345 平

台于2021年7月14日发送受理短信，通知申请人可在广州12345

微信公众号“微服务”查询最新进度，视为受理了申请人的投诉。

2.经我局电话调解，申请人与商家一致同意寻找国家认可的



— 7 —

检测机构对沙发进行检测，商家愿意全力配合顾客到正规的检测

机构检测，如是质量问题，商家愿意按国家三包进行赔偿；如非

质量问题，申请人需承担检测费用，如需换皮，商家表示需要申

请人支付 1000 元换皮费用。上述内容已在 12345 平台进行回复。

我局于 2021 年 9 月 1 日致电申请人告知上述处理结果，同时告

知如商家不配合检测，我局愿意继续跟进处理。我局据此办结工

单，并无不当。

3.经查，商家持有效的《营业执照》合法经营，能提供涉诉

沙发《出厂合格证明》、供货商《营业执照》、同批次产品《检

验报告》和牛皮革《检验报告》，未发现涉诉产品存在质量问题，

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商家存在违法行为。

4.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五条“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投诉举报，应当遵循公正、高效的原则，做

到适用依据正确、程序合法。”的规定，我局以事实为依据，以

法律为准绳，依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同时保障经营者的正

当经营权，按照自愿、平等、公平的原则进行调解，积极促成调

解方案。在双方一致同意对涉诉沙发进行检测的情况下，为避免

检测时间过长导致工单超期（12345 工单延期以 2 次为限），及

时办结工单，同时承诺工单办结后，如商家不配合检测，我局将

继续跟进处理，遵循了处理投诉公正、高效的原则。

综上所述，对于申请人投诉反映的问题，我局已依法处理，

事实认定清楚、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。申请人的复议请求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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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，因此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

复议申请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1 年 7 月 14 日，申请人通过广州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投

诉消费维权问题，反映其于 2021 年 5 月 16 日在位于广州市海珠

区某家居城的商家支付 4980 元购买皮质沙发，并于 5 月 28 日收

货。沙发使用一个多月后出现掉皮屑及变色现象，商家至今未解

决问题，申请人要求换货。该工单翌日转派给被申请人处理。

被申请人于 8 月 11 日电话联系申请人，因未能调解成功，

被申请人当日延长工单办理期限至 8 月 26 日。8 月 24 日，被申

请人再次电话联系申请人，并于翌日延长工单办理期限至 9 月 9

日，延期理由为“市民需要商家上门处理问题，工作人员正在跟

进处理”。9 月 1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涉案答复，并办结工单。9

月 3 日，因申请人不满意，该工单退回被申请人重办。被申请人

于 9 月 8 日再次作出答复，答复内容与 9 月 1 日答复内容一致。

被申请人工作人员聊天记录显示，本案调解过程中，工作人

员沟通情况如下：8 月 11 日申请人表示商家曾联系其让师傅上

门看沙发，后来商家加了微信说取皮检测，但商家均没有付诸行

动。申请人要求取她所购买的沙发的皮革去检测。8 月 13 日商

家表示愿意配合顾客检测，如有质量问题，商家按国家三包政策

赔偿。如属人为损坏，商家可以给出的最优惠方案为更换沙发皮

革，顾客支付 1000 元。8 月 31 日，申请人表示不同意商家认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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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人为损坏的意见，希望商家派人上门，在双方见证下由检测机

构取皮，并要求商家出示沙发的出厂报告。商家表示由申请人找

符合资质的检测机构，再一同见证取皮和检测。

经被申请人核查，涉案产品销售者为个体工商户“广州市海

珠区某家具店”，经营者黄某，经营场所为广州市海珠区某路某

号。涉案产品生产者为“惠州市某家具有限公司”，法定代表人

黄某。涉案产品《合格证》载明沙发型号为 6026K82/K11，生产

日期为 2021 年 5 月 22 日，执行标准 QB/T1952.1-2012。深圳市

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5 日出具的《检验报告》载

明，生产者委托检验的沙发所检项目符合 QB/T1952.1-2012 标准

要求。该报告中的样品图片为有扶手单人沙发，而申请人提供照

片显示其购买的是无扶手三人沙发。

以上事实，有《广州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工单登记》、12345

平台记录、沙发照片、营业执照、沙发《合格证》、沙发《检验

报告》、短信通知、以及微信记录等证据证实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四条第二款规

定：“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

举报处理工作。”第十二条规定：“投诉由被投诉人实际经营地

或者住所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。”被投诉商家位于广州

市海珠区，被申请人具有处理申请人投诉举报的法定职权。

《广州市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第十七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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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（二）项规定：“热线实行事项限时办结制，承办单位应当按

照以下规定办理事项：……（二）投诉举报、求助、建议类事项，

自收到事项之日起 20 日内办结；”第二十三条：“除突发类事

项外，承办单位在办理期限内无法办结的，应当在办理期限届满

前提出延期申请，延期办理以 2 次为限。办理期限为 20 日的事

项，每次延期 10 日；……”第五条载明该细则中期限要求的“日”

均指工作日。被申请人于 7 月 15 日承办涉案工单，于 8 月 11 日

和 25 日两次申请延期，于 9 月 1 日作出涉案答复，符合上述规

定。申请人通过广州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而非市场监管投诉举报

平台投诉消费维权问题，被申请人执行广州市 12345 政府服务热

线的程序规定，直接在期限内作出涉案答复，不另行告知是否受

理，并无不妥。

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三条规定：

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调解中发现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线索的，应当自发现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，

并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……”被申请

人提供核查情况说明未发现商家存在涉嫌违法的线索，但沙发

《检验报告》中的样品图片与申请人购买的沙发不一致，不能直

接证明申请人购买的沙发不存在质量问题。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

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：“经现场调解达成调解协

议的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作调解书，但调解协议已经即时

履行或者双方同意不制作调解书的除外。调解书由投诉人和被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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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人双方签字或者盖章，并加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印章，交投诉

人和被投诉人各执一份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留存一份归档。未制

作调解书的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做好调解记录备查。”被申

请人主张本案调解成功，但所提供的证据未能直接证明双方已达

成调解协议并即时履行或者双方达成合意且同意不制作调解书。

涉案答复主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三）项规定，

（一）撤销涉案答复；

（二）责令被申请人在收到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日起二十

个工作日内重新答复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

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


